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俊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柏涵（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399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俊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

附表一和解筆錄所示內容。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參萬壹

仟貳佰玖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俊吉自民國112年2月6日起，任職在址設彰化縣○村鄉○

○路000號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苑子公司），

擔任中區業務代表，負責配送飲品給客戶並向客戶收取貨

款，為受大苑子公司委任處理業務之人，黃俊吉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接續犯意，於如附表二所示

時間，向如附表二所示客戶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金額之貨款，

合計新臺幣（下同）471,290元後，將該款項侵占入己，致

生損害於大苑子公司。

二、案經大苑子公司委由吳兆原律師訴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俊吉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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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

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

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

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

有大苑子公司人事資料卡、明細表在卷可稽（他卷第5、8頁

正反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趁

任職大苑子公司中區業務代表，向客戶收取貨款之職務上機

會，基於同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多次侵吞貨款，侵害同一

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而為包括一行為之接續犯予以評價為當，故僅論以一業務侵

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款

項，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財物，使告訴人

大苑子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

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已先賠償告訴

人4萬元，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犯後積極彌補其

過錯，本件犯行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素行、侵占之金額非微，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

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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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惡性非

重，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容有悔意，堪

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

新。又為督促被告確實履行上開和解內容，本院認應依刑法

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併命被告應依附表一所示和解內

容向告訴人履行支付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義務。若被告違反上

述履行義務，且情節重大，足認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時，

告訴人仍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檢察官

陳報，由檢察官斟酌情節為撤銷緩刑宣告之聲請，併予敘

明。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

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

「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

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

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

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

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

就全部受害數額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

受償者，其能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

可循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

前，尚未實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

因調（和）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

奪，則法院對於扣除已實際給付部分外之其餘犯罪所得，仍

應諭知沒收、追徵，由被害人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

規定聲請發還，方為衡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51

號判決意旨亦同此。經查，被告本案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為

471,290元，惟被告與大苑子公司已成立和解，且其於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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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先給付4萬元，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被告

尚未支付即尚未實際發還部分者仍有431,290元，依前開說

明，此部分款項即無從予以扣除，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日後若再依

和解筆錄約定賠付其他金額，檢察官於執行時自應依規定另

行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對被告權益並無影響，且無雙重

執行或對其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亦無減免不予沒

收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雅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鈺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彭品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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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被告黃俊吉願給付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45萬元，分

期給付：㈠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新臺幣4萬元，由原告

訴訟代理人當庭點收無訛，不另立據。㈡於民國114年2月15日

前給付新臺幣125,000元。㈢餘額285,000元自民國114年3月15

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5,000元，如有一

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給付方法：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

（金融機構：玉山銀行彰化分行，戶名：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

編號 收款時間 收款客戶 收款金額

1 112年4月 三沐日式料理 1,000元

2 112年5月 淞盛和漢料理店 700元

3 112年6月 黃水萍土羊肉 300元

4 112年7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120,200元

5 112年7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5,360元

6 112年7月 太郎鱉大王 14,500元

7 112年7月 茗園和食料理 12,900元

8 112年7月 雅瑪仙境 6,100元

9 112年7月 （彰化）紅樓餐廳 5,900元

10 112年7月 馬沙歐休閒美食釣蝦廣場 4,160元

11 112年7月 捲捲麵 4,000元

12 112年7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840元

13 112年7月 泳霖牧場 500元

14 112年8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95,100元

15 112年8月 尚馨創意料理 41,970元

16 112年8月 茗園和食料理 17,750元

17 112年8月 太郎鱉大王 17,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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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2年8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3,950元

19 112年8月 漢滄海鮮餐廳 13,200元

20 112年8月 登遊土雞城 12,380元

21 112年8月 雅瑪仙境 8,860元

22 112年8月 綠亭日本料理 8,360元

23 112年8月 捲捲麵 6,860元

24 112年8月 紅樓餐廳 6,500元

25 112年8月 好地方咕咕雞 6,000元

26 112年8月 泳霖牧場 5,820元

27 112年8月 名野日本料理 5,700元

28 112年8月 龍獅海鮮 4,900元

29 112年8月 上野燒肉町 4,540元

30 112年8月 源泉活海鮮餐廳 4,000元

31 112年8月 新統意饗宴 3,300元

32 112年8月 大中華國際美食館 2,800元

33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員林店 2,000元

34 112年8月 阿梅海鮮餐廳 1,200元

35 112年8月 全師傅美食創意料理 1,100元

36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1,000元

01

(續上頁)

第六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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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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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俊吉






選任辯護人  陳柏涵（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99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俊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和解筆錄所示內容。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參萬壹仟貳佰玖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俊吉自民國112年2月6日起，任職在址設彰化縣○村鄉○○路000號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苑子公司），擔任中區業務代表，負責配送飲品給客戶並向客戶收取貨款，為受大苑子公司委任處理業務之人，黃俊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接續犯意，於如附表二所示時間，向如附表二所示客戶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金額之貨款，合計新臺幣（下同）471,290元後，將該款項侵占入己，致生損害於大苑子公司。
二、案經大苑子公司委由吳兆原律師訴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俊吉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有大苑子公司人事資料卡、明細表在卷可稽（他卷第5、8頁正反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趁任職大苑子公司中區業務代表，向客戶收取貨款之職務上機會，基於同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多次侵吞貨款，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為包括一行為之接續犯予以評價為當，故僅論以一業務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款項，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財物，使告訴人大苑子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已先賠償告訴人4萬元，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犯後積極彌補其過錯，本件犯行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侵占之金額非微，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惡性非重，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容有悔意，堪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又為督促被告確實履行上開和解內容，本院認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併命被告應依附表一所示和解內容向告訴人履行支付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義務。若被告違反上述履行義務，且情節重大，足認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時，告訴人仍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檢察官陳報，由檢察官斟酌情節為撤銷緩刑宣告之聲請，併予敘明。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就全部受害數額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受償者，其能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可循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前，尚未實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因調（和）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奪，則法院對於扣除已實際給付部分外之其餘犯罪所得，仍應諭知沒收、追徵，由被害人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方為衡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亦同此。經查，被告本案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為471,290元，惟被告與大苑子公司已成立和解，且其於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4萬元，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被告尚未支付即尚未實際發還部分者仍有431,290元，依前開說明，此部分款項即無從予以扣除，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日後若再依和解筆錄約定賠付其他金額，檢察官於執行時自應依規定另行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對被告權益並無影響，且無雙重執行或對其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亦無減免不予沒收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雅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鈺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彭品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被告黃俊吉願給付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45萬元，分期給付：㈠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新臺幣4萬元，由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點收無訛，不另立據。㈡於民國114年2月15日前給付新臺幣125,000元。㈢餘額285,000元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給付方法：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金融機構：玉山銀行彰化分行，戶名：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收款時間

		收款客戶

		收款金額



		1

		112年4月

		三沐日式料理

		1,000元



		2

		112年5月

		淞盛和漢料理店

		700元



		3

		112年6月

		黃水萍土羊肉

		300元



		4

		112年7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120,200元



		5

		112年7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5,360元



		6

		112年7月

		太郎鱉大王

		14,500元



		7

		112年7月

		茗園和食料理

		12,900元



		8

		112年7月

		雅瑪仙境

		6,100元



		9

		112年7月

		（彰化）紅樓餐廳

		5,900元



		10

		112年7月

		馬沙歐休閒美食釣蝦廣場

		4,160元



		11

		112年7月

		捲捲麵

		4,000元



		12

		112年7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840元



		13

		112年7月

		泳霖牧場

		500元



		14

		112年8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95,100元



		15

		112年8月

		尚馨創意料理

		41,970元



		16

		112年8月

		茗園和食料理

		17,750元



		17

		112年8月

		太郎鱉大王

		17,540元



		18

		112年8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3,950元



		19

		112年8月

		漢滄海鮮餐廳

		13,200元



		20

		112年8月

		登遊土雞城

		12,380元



		21

		112年8月

		雅瑪仙境

		8,860元



		22

		112年8月

		綠亭日本料理

		8,360元



		23

		112年8月

		捲捲麵

		6,860元



		24

		112年8月

		紅樓餐廳

		6,500元



		25

		112年8月

		好地方咕咕雞

		6,000元



		26

		112年8月

		泳霖牧場

		5,820元



		27

		112年8月

		名野日本料理

		5,700元



		28

		112年8月

		龍獅海鮮

		4,900元



		29

		112年8月

		上野燒肉町

		4,540元



		30

		112年8月

		源泉活海鮮餐廳

		4,000元



		31

		112年8月

		新統意饗宴

		3,300元



		32

		112年8月

		大中華國際美食館

		2,800元



		33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員林店

		2,000元



		34

		112年8月

		阿梅海鮮餐廳

		1,200元



		35

		112年8月

		全師傅美食創意料理

		1,100元



		36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1,0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俊吉



選任辯護人  陳柏涵（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399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俊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
附表一和解筆錄所示內容。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參萬壹
仟貳佰玖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俊吉自民國112年2月6日起，任職在址設彰化縣○村鄉○○路
    000號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苑子公司），擔任
    中區業務代表，負責配送飲品給客戶並向客戶收取貨款，為
    受大苑子公司委任處理業務之人，黃俊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接續犯意，於如附表二所示時間，
    向如附表二所示客戶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金額之貨款，合計新
    臺幣（下同）471,290元後，將該款項侵占入己，致生損害
    於大苑子公司。
二、案經大苑子公司委由吳兆原律師訴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俊吉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
    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
    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
    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
    有大苑子公司人事資料卡、明細表在卷可稽（他卷第5、8頁
    正反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趁
    任職大苑子公司中區業務代表，向客戶收取貨款之職務上機
    會，基於同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多次侵吞貨款，侵害同一
    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而為包括一行為之接續犯予以評價為當，故僅論以一業務侵
    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款
    項，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財物，使告訴人
    大苑子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
    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已先賠償告訴
    人4萬元，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犯後積極彌補其
    過錯，本件犯行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素行、侵占之金額非微，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
    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惡性非重
    ，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容有悔意，堪信
    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
    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
    。又為督促被告確實履行上開和解內容，本院認應依刑法第
    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併命被告應依附表一所示和解內容
    向告訴人履行支付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義務。若被告違反上述
    履行義務，且情節重大，足認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時，告
    訴人仍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檢察官陳
    報，由檢察官斟酌情節為撤銷緩刑宣告之聲請，併予敘明。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
    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
    「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
    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
    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
    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
    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
    就全部受害數額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
    受償者，其能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
    可循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前
    ，尚未實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因
    調（和）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奪，
    則法院對於扣除已實際給付部分外之其餘犯罪所得，仍應諭
    知沒收、追徵，由被害人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
    聲請發還，方為衡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
    決意旨亦同此。經查，被告本案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為471,
    290元，惟被告與大苑子公司已成立和解，且其於113年12月
    30日先給付4萬元，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被告尚未
    支付即尚未實際發還部分者仍有431,290元，依前開說明，
    此部分款項即無從予以扣除，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
    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日後若再依和解
    筆錄約定賠付其他金額，檢察官於執行時自應依規定另行扣
    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對被告權益並無影響，且無雙重執行
    或對其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亦無減免不予沒收之
    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雅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鈺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彭品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被告黃俊吉願給付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45萬元，分期給付：㈠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新臺幣4萬元，由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點收無訛，不另立據。㈡於民國114年2月15日前給付新臺幣125,000元。㈢餘額285,000元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給付方法：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金融機構：玉山銀行彰化分行，戶名：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收款時間 收款客戶 收款金額 1 112年4月 三沐日式料理 1,000元 2 112年5月 淞盛和漢料理店 700元 3 112年6月 黃水萍土羊肉 300元 4 112年7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120,200元 5 112年7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5,360元 6 112年7月 太郎鱉大王 14,500元 7 112年7月 茗園和食料理 12,900元 8 112年7月 雅瑪仙境 6,100元 9 112年7月 （彰化）紅樓餐廳 5,900元 10 112年7月 馬沙歐休閒美食釣蝦廣場 4,160元 11 112年7月 捲捲麵 4,000元 12 112年7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840元 13 112年7月 泳霖牧場 500元 14 112年8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95,100元 15 112年8月 尚馨創意料理 41,970元 16 112年8月 茗園和食料理 17,750元 17 112年8月 太郎鱉大王 17,540元 18 112年8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3,950元 19 112年8月 漢滄海鮮餐廳 13,200元 20 112年8月 登遊土雞城 12,380元 21 112年8月 雅瑪仙境 8,860元 22 112年8月 綠亭日本料理 8,360元 23 112年8月 捲捲麵 6,860元 24 112年8月 紅樓餐廳 6,500元 25 112年8月 好地方咕咕雞 6,000元 26 112年8月 泳霖牧場 5,820元 27 112年8月 名野日本料理 5,700元 28 112年8月 龍獅海鮮 4,900元 29 112年8月 上野燒肉町 4,540元 30 112年8月 源泉活海鮮餐廳 4,000元 31 112年8月 新統意饗宴 3,300元 32 112年8月 大中華國際美食館 2,800元 33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員林店 2,000元 34 112年8月 阿梅海鮮餐廳 1,200元 35 112年8月 全師傅美食創意料理 1,100元 36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1,0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俊吉






選任辯護人  陳柏涵（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99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俊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和解筆錄所示內容。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參萬壹仟貳佰玖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俊吉自民國112年2月6日起，任職在址設彰化縣○村鄉○○路000號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苑子公司），擔任中區業務代表，負責配送飲品給客戶並向客戶收取貨款，為受大苑子公司委任處理業務之人，黃俊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接續犯意，於如附表二所示時間，向如附表二所示客戶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金額之貨款，合計新臺幣（下同）471,290元後，將該款項侵占入己，致生損害於大苑子公司。
二、案經大苑子公司委由吳兆原律師訴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俊吉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有大苑子公司人事資料卡、明細表在卷可稽（他卷第5、8頁正反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趁任職大苑子公司中區業務代表，向客戶收取貨款之職務上機會，基於同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多次侵吞貨款，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為包括一行為之接續犯予以評價為當，故僅論以一業務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款項，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財物，使告訴人大苑子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已先賠償告訴人4萬元，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犯後積極彌補其過錯，本件犯行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侵占之金額非微，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惡性非重，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容有悔意，堪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又為督促被告確實履行上開和解內容，本院認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併命被告應依附表一所示和解內容向告訴人履行支付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義務。若被告違反上述履行義務，且情節重大，足認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時，告訴人仍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檢察官陳報，由檢察官斟酌情節為撤銷緩刑宣告之聲請，併予敘明。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就全部受害數額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受償者，其能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可循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前，尚未實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因調（和）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奪，則法院對於扣除已實際給付部分外之其餘犯罪所得，仍應諭知沒收、追徵，由被害人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方為衡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亦同此。經查，被告本案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為471,290元，惟被告與大苑子公司已成立和解，且其於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4萬元，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被告尚未支付即尚未實際發還部分者仍有431,290元，依前開說明，此部分款項即無從予以扣除，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日後若再依和解筆錄約定賠付其他金額，檢察官於執行時自應依規定另行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對被告權益並無影響，且無雙重執行或對其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亦無減免不予沒收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雅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鈺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彭品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被告黃俊吉願給付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45萬元，分期給付：㈠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新臺幣4萬元，由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點收無訛，不另立據。㈡於民國114年2月15日前給付新臺幣125,000元。㈢餘額285,000元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給付方法：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金融機構：玉山銀行彰化分行，戶名：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收款時間

		收款客戶

		收款金額



		1

		112年4月

		三沐日式料理

		1,000元



		2

		112年5月

		淞盛和漢料理店

		700元



		3

		112年6月

		黃水萍土羊肉

		300元



		4

		112年7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120,200元



		5

		112年7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5,360元



		6

		112年7月

		太郎鱉大王

		14,500元



		7

		112年7月

		茗園和食料理

		12,900元



		8

		112年7月

		雅瑪仙境

		6,100元



		9

		112年7月

		（彰化）紅樓餐廳

		5,900元



		10

		112年7月

		馬沙歐休閒美食釣蝦廣場

		4,160元



		11

		112年7月

		捲捲麵

		4,000元



		12

		112年7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840元



		13

		112年7月

		泳霖牧場

		500元



		14

		112年8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95,100元



		15

		112年8月

		尚馨創意料理

		41,970元



		16

		112年8月

		茗園和食料理

		17,750元



		17

		112年8月

		太郎鱉大王

		17,540元



		18

		112年8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3,950元



		19

		112年8月

		漢滄海鮮餐廳

		13,200元



		20

		112年8月

		登遊土雞城

		12,380元



		21

		112年8月

		雅瑪仙境

		8,860元



		22

		112年8月

		綠亭日本料理

		8,360元



		23

		112年8月

		捲捲麵

		6,860元



		24

		112年8月

		紅樓餐廳

		6,500元



		25

		112年8月

		好地方咕咕雞

		6,000元



		26

		112年8月

		泳霖牧場

		5,820元



		27

		112年8月

		名野日本料理

		5,700元



		28

		112年8月

		龍獅海鮮

		4,900元



		29

		112年8月

		上野燒肉町

		4,540元



		30

		112年8月

		源泉活海鮮餐廳

		4,000元



		31

		112年8月

		新統意饗宴

		3,300元



		32

		112年8月

		大中華國際美食館

		2,800元



		33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員林店

		2,000元



		34

		112年8月

		阿梅海鮮餐廳

		1,200元



		35

		112年8月

		全師傅美食創意料理

		1,100元



		36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1,0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1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俊吉



選任辯護人  陳柏涵（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99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黃俊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和解筆錄所示內容。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參萬壹仟貳佰玖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俊吉自民國112年2月6日起，任職在址設彰化縣○村鄉○○路000號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苑子公司），擔任中區業務代表，負責配送飲品給客戶並向客戶收取貨款，為受大苑子公司委任處理業務之人，黃俊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接續犯意，於如附表二所示時間，向如附表二所示客戶收取如附表二所示金額之貨款，合計新臺幣（下同）471,290元後，將該款項侵占入己，致生損害於大苑子公司。
二、案經大苑子公司委由吳兆原律師訴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黃俊吉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並有大苑子公司人事資料卡、明細表在卷可稽（他卷第5、8頁正反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趁任職大苑子公司中區業務代表，向客戶收取貨款之職務上機會，基於同一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多次侵吞貨款，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為包括一行為之接續犯予以評價為當，故僅論以一業務侵占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款項，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業務上持有之財物，使告訴人大苑子公司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和解成立，已先賠償告訴人4萬元，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犯後積極彌補其過錯，本件犯行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侵占之金額非微，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惡性非重，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容有悔意，堪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又為督促被告確實履行上開和解內容，本院認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併命被告應依附表一所示和解內容向告訴人履行支付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義務。若被告違反上述履行義務，且情節重大，足認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時，告訴人仍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向檢察官陳報，由檢察官斟酌情節為撤銷緩刑宣告之聲請，併予敘明。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就全部受害數額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受償者，其能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可循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前，尚未實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因調（和）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奪，則法院對於扣除已實際給付部分外之其餘犯罪所得，仍應諭知沒收、追徵，由被害人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方為衡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亦同此。經查，被告本案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為471,290元，惟被告與大苑子公司已成立和解，且其於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4萬元，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被告尚未支付即尚未實際發還部分者仍有431,290元，依前開說明，此部分款項即無從予以扣除，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日後若再依和解筆錄約定賠付其他金額，檢察官於執行時自應依規定另行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對被告權益並無影響，且無雙重執行或對其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亦無減免不予沒收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雅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簡鈺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彭品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被告黃俊吉願給付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45萬元，分期給付：㈠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先給付新臺幣4萬元，由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點收無訛，不另立據。㈡於民國114年2月15日前給付新臺幣125,000元。㈢餘額285,000元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給付方法：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金融機構：玉山銀行彰化分行，戶名：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
編號 收款時間 收款客戶 收款金額 1 112年4月 三沐日式料理 1,000元 2 112年5月 淞盛和漢料理店 700元 3 112年6月 黃水萍土羊肉 300元 4 112年7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120,200元 5 112年7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5,360元 6 112年7月 太郎鱉大王 14,500元 7 112年7月 茗園和食料理 12,900元 8 112年7月 雅瑪仙境 6,100元 9 112年7月 （彰化）紅樓餐廳 5,900元 10 112年7月 馬沙歐休閒美食釣蝦廣場 4,160元 11 112年7月 捲捲麵 4,000元 12 112年7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840元 13 112年7月 泳霖牧場 500元 14 112年8月 黑公雞風味餐廳 95,100元 15 112年8月 尚馨創意料理 41,970元 16 112年8月 茗園和食料理 17,750元 17 112年8月 太郎鱉大王 17,540元 18 112年8月 月光山舍土雞料理景觀餐廳 13,950元 19 112年8月 漢滄海鮮餐廳 13,200元 20 112年8月 登遊土雞城 12,380元 21 112年8月 雅瑪仙境 8,860元 22 112年8月 綠亭日本料理 8,360元 23 112年8月 捲捲麵 6,860元 24 112年8月 紅樓餐廳 6,500元 25 112年8月 好地方咕咕雞 6,000元 26 112年8月 泳霖牧場 5,820元 27 112年8月 名野日本料理 5,700元 28 112年8月 龍獅海鮮 4,900元 29 112年8月 上野燒肉町 4,540元 30 112年8月 源泉活海鮮餐廳 4,000元 31 112年8月 新統意饗宴 3,300元 32 112年8月 大中華國際美食館 2,800元 33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員林店 2,000元 34 112年8月 阿梅海鮮餐廳 1,200元 35 112年8月 全師傅美食創意料理 1,100元 36 112年8月 鼎味炭火薑母鴨彰化店 1,000元 




